
- 1 - 
 

  
 

  

 
  

  

  

青审字〔2022〕16 号 
 

 

各科室： 

为更科学合理确定2023年重点审计项目计划，更好全面

落实中央、区委、区委审计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，紧紧围绕

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，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，实现调

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。现对2023年重点审计项目计划调研

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

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紧密结合审计署、市审计局和区委区

府工作要求,以及当前审计工作中的重点问题、难点问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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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问题，树立研究式审计理念，认真开展调查研究，科学、

合理确定2023年度重点项目计划，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，全

面服务改革、发展、法治、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。 

二、调研目标  

通过各种形式的调研，摸清和掌握本区2022年财政资金

投入的重点领域、重点部门和重点项目，了解掌握本区2022

年政府重点工作情况、本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

施、资源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计划推进情况以及政府投资项

目总体运行管理情况，了解市审计局2023年同步审计安排，

确定2023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划，加强对重点资金、重点领

域、重点部门、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，促进有限审计资源发

挥最大限度审计效能。  

三、组织领导  

成立领导小组和调研组，领导小组由朱民任组长，俞军

军、汪畅、金海疆任副组长；调研组由俞军军负责牵头，由

综合法规科牵头组织，以局各科室负责人为主要成员负责具

体实施。  

四、调研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调研内容 

1.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计划  

2.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  

3.政府性投资审计项目计划  

4.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  

5.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计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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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调研分工  

1.综合法规科负责依照轮审计划库，对2018年至2022年

五年审计滚动计划中各部门和单位进行梳理，初步列出2023

年符合开展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部门和单位。同时联合经济

责任审计科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相结合的原则，制定经济责

任审计年度初步计划，确保对重点地区（部门、单位）、关

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。 

收集国家、市级层面出台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、

区政府近三年来出台的政策规定，梳理出2023年审计应重点

关注的政策及其贯彻落实情况。同时对近五年来全市审计系

统参加市局优秀项目评比的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进行梳理，

提供给各科室。根据调研情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专项审计（调

查）项目计划。 

2.财政审计科负责了解掌握2022年财政资金投入的重

点领域、重点资金、重点项目、重点单位，重点了解掌握财

政政策贯彻执行、财政支出结构、财政管理改革等情况。根

据调研情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。 

3.经济责任审计科负责梳理更新各委办局、街镇和区级

公司领导任职情况；对接经济责任审计各联席会议成员单

位，了解信访、投诉、举报等情况；协助综合法规科制定经

济责任审计年度初步计划。根据调研情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

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。 

4.资源环境审计科负责了解市局有关资源环境审计工

作的新要求，制定《青浦区审计局2022-2024年资源环境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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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工作发展计划》，明确2023年资源环境审计项目初步计划

(含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计划)和重点。根据调研情

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。  

5.企业审计科负责了解掌握本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

进度和效果，探索加强区管企业审计监督，促进企业规范管

理、依法经营、防范和化解风险，服务企业改革发展，实现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根据调研情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专项审

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。  

6.内部审计指导监督科负责了解各街镇、部分委办局内

审机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，结合内审工作要求，研究内审

工作指导计划，明确内审工作重点，统筹谋划好同步审计工

作。根据调研情况，提出不少于1个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

计划。  

7.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根据各项专项规划和区域发展

战略，摸清本区2022年区级财政性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、实

事工程的投资规模、建设管理情况。根据调研情况，提出2023

年政府性投资审计项目计划，以及不少于1个专项审计（调

查）项目计划。  

8.固定资产投资稽察科根据本区建设领域重点，摸清本

区2022年符合全过程稽察的本级政府投资和以本级政府投

资为主的建设项目情况。根据调研情况，负责提出不少于1

个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。    

9.办公室负责了解掌握2022年区政府重点工作，了解市

局2023年审计项目计划安排、同步审计项目等情况，提供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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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室。  

各科室在专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调研过程中要重点

关注与被调查事项相关的行政效能、政策效应、资金效益、

管理效果、环境绩效、社会效应等方面，评估分析项目实施

的可行性和实施预期效果，初步确定审计目标重点。  

（三）调研步骤  

1.广泛征求意见。走访区人大财经委、预算工委及政府

相关职能部门，向特约审计员及社会公众征集审计项目计划

意见，搜集和研究相关经济信息和决策动态，共同谋划思路，

科学、合理确定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划。  

2.计划上报阶段。9月14日—10月18日 各科室将调研结

果以书面形式报送至分管领导，分管领导对调研成果进行初

评，初评后符合要求的，由各科室报综合法规科汇总。  

3.可行性分析阶段。10月19日—10月26日 召开第一次专

题会，听取调研情况，分析计划可行性并初步商定项目范围，

并一一分解到各科室。  

4.深入调查研究阶段。10月27日—11月25日 各科室根据

调研计划任务分解作进一步调研，重点分析立项的可行性，

对相关资料和依据作深入了解与分析，并将调研结果反馈至

综合法规科，由综合法规科形成调研报告报局领导。  

5.结果讨论阶段。11月26日—11月30日 召开第二次专题

会，听取调研情况，形成2023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计划、专

项审计（调查）项目计划、经济责任审计计划、政府性投资

审计项目计划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计划建议稿并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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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上报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 

各科室要高度重视2023年重点审计项目计划调研工作，

综合法规科做好牵头组织，及时跟进各科室项目调研情况，

积极提供有关的调研选材，其他科室充分结合科室特色工作

和条线要求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调研，发挥整体合力，以

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的工作姿态完成调研，夯实2023年

审计工作顺利有序开展基础。  

 

 

 

 

 青浦区审计局  

2022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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